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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马自治县勐简乡 2022 年“4·29”触电
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 4月 29日 17时许，陈孟华、江刚、钟尉、田长 4人，

在拆除临清高速 3-2建设标段一段不再使用的临时施工用电线路

过程中，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一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

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的规定，2022年 5月 1日，

耿马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了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县纪委监

委、县应急管理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县总工会、耿马

供电局、勐简乡人民政府等部门组成的耿马自治县勐简乡 2022年

“4·29”触电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县人民

检察院派员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

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

证、检测鉴定、模拟试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

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事

故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

了整改措施建议。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工程基本概况。

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桥公司）现场管理

负责人肖家所，在工程结束后安排施工管理人员袁国文处置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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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钢铁或不再使用的临时施工用电电力线路。2022年 4月 26日，

袁国文与流动收购废旧钢铁的陈孟华和钟尉口头商谈，将云桥公

司在勐简乡 35kV 勐简变电站 10kV 勐简线 T 班望支线 T 五连支

线 T 云南公投公司小军赛中桥支线#1 杆 A01 临时施工用电线路

（断路器后端出线处至变压器不带电）和另外两条不再使用的临

时电力线路及两台变压器，口头商定以两台变压器 18810元，部

分线路 4000元的价格卖给陈孟华和钟尉，由陈孟华和钟尉自行拆

除处理。

（二）发生事故电力线路基本情况。

1.新装用电办理情况。

新装用电户名：云南公投建设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户号：

05100******20264），于 2017年 3 月 13日申请办理高压临时用

电新装手续，报装容量为 315 千伏安。2017 年 3 月 22日完成供

电方案答复（供电方案，产权分界点为：35kV勐简变电站 10kV

勐简线 T 班望支线 T 五连支线 N05 杆 T 接点）。2017 年 8 月 9

日完成竣工验收（验收人：杨泽民、毛学军、李正荣），2017年

8月 21日完成供用电合同签订，2017年 8月 23日投入用电运行。

2.用户更名过户和销户情况。

（1） 2019 年 7 月 25 日，用户云南公投建设集团第六工程

有限公司（户号：05100******20264），将临时电力线路产权过

户至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人：王勇）。

（2）2021年 9月 14日，袁国文提供云桥公司营业执照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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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份证明材料申请办理销户手续。在办理销户手续时，孟定农

场供电所工作人员朱在福告知袁国文，销户后需要找有电力施工

资质的人员上报计划进行电力线路的拆除工作，并提供了有电力

施工资质的施工班组负责人联系方式给袁国文。直至事发时，云

桥公司和袁国文都未聘请有电力施工资质的单位将 35kV 勐简变

电站 10kV勐简线 T班望支线 T五连支线 NO5杆客户侧的引流线

拆除。

（3）2021年 9月 23日进行现场停电确认（客户签字确认人

员:袁国文，供电方确认组织人:朱在福、李玉新)，断开 35kV勐简

变电站 10kV勐简线 T班望支线 T五连支线 T云南公投公司小军

赛中桥支线#1杆 A01断路器，供电方工作人员现场告知客户（袁

国文）停电设备位置及保留的带电部位。

3.事故发生时线路情况。

（1）停电位置：35kV勐简变电站 10kV勐简线 T班望支线 T

五连支线 T云南公投建设集团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小军赛中桥支线

#1杆 A01断路器。现场停电确认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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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断路器停电后线路状态：云南公投建设集团第六工程有

限公司小军赛中桥支线#1杆 A01 断路器停电后，#1杆 A01断路

器电源侧（即断路器至 T接点）带电，#1杆 A01断路器负荷侧不

带电。如下图：

根据签订的《供用电合同》第 3点载明：供、受电设施产权

袁国文确认现场停

电时电表的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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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界及维护责任约定，双方产权分界在“10kV勐简线 T班望支线

T五连支线 N05号杆 T接点”。

经调查，T接点至该专线#1杆 A01断路器带电原因是云桥公

司未尽到设备管理责任导致。根据签订的《电力资产产权界定及

安全维护管理责任协议书》第二条（产权属于供电方所有的供电

设施，由供电方承担维护管理责任及维护管理产生的费用；产权

属于用电方所有的供电设施，由用电方承担维护管理责任及维护

管理产生的费用）、第四条（在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

责任，按供电设施产权归属确定。产权属于谁，谁就承担其拥有

的供电设施上发生事故引起的法律责任）的约定，该段线路为用

电方（云桥公司）所有的用电设施，由用电方承担维护管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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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安全责任。2021 年 9 月 14日云桥公司袁国文办理销户时，供

电所朱在福告知袁国文需聘请有资质的单位及人员将 T接点客户

侧引流线拆除脱离公共线路，并向袁国文提供了临沧汇达实业有

限责任公司耿马分公司施工班组负责人杨正福的联系电话，后袁

国文电话联系杨正福商议拆除电力线路事宜，但因价格原因未达

成协议。未完成 T接点客户侧引流线拆除脱离公用线路作业，云

桥公司（袁国文）对该段线路带电是清楚明了的。

（三）事故单位及工程组织实施情况。

1.事故单位及相关人员。

（1）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8

月 16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867，企业性质为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南亚风情第一城南

亚星河苑 C4 幢写字楼，法定代表人马学万。系目前事故电力线

路（35kV 勐简变电站 10kV 勐简线 T 班望支线 T 五连支线 N05

杆 T接点负荷侧）产权人。

（2）陈孟华施工作业组：

①陈孟华，男，汉族，1980 年 8 月出生，现年 41 岁，户籍

所在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寨乐乡五星村六妹塘组，居民身份证

号码 522426********591X ，职业务农，事故发生前在云南省临

沧市永德县永康镇收购买卖废旧物品，未持有电网准入资格证，

高压电工作业证，低压电工作业证，高处作业证。

②钟尉，男，汉族，1979 年 7 月出生，现年 42 岁，户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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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猪场乡山脚村拉期组，居民身份证号码

522426********801X，职业务农，事故发生前与陈孟华合伙收购

买卖废旧物品，未持有电网准入资格证，高压电工作业证，低压

电工作业证，高处作业证。

③江刚，男，穿青人，1980 年 7 月出生，现年 41 岁，户籍

所在地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宣慰街道居仁西路 784号宣慰小区，

居民身份证号码 522426********5917，职业务农，事故发生前与

田长在云南省临沧市永德县收购买卖废旧物品，未持有电网准入

资格证，高压电工作业证，低压电工作业证，高处作业证。

④田长（死者），男，汉族，1985年 11月出生，现年 36岁，

户籍所在地贵州省纳雍县寨乐乡平桥村弯弯组，居民身份证号码

522426********5916，职业务农，事故发生前与江刚在云南省临

沧市永德县收购买卖废旧物品，未持有电网准入资格证，高压电

工作业证，低压电工作业证，高处作业证。

（四）事故发生时现场施工情况。

事故发生时陈孟华、钟尉、江刚和田长正在拆除与袁国文所

购买的 35kV 勐简变电站 10kV 勐简线 T 班望支线 T 五连支线 T

云南公投公司小军赛中桥支线#1杆电力线路，当时已拆除了变压

器至装有计量箱那棵电杆的电线，陈孟华爬在装有计量箱的那棵

电杆上拆除横担等零件，钟尉在电杆下面收捡拆下来的物品，江

刚和田长在地面收卷陈孟华拆下来的电线。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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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故发生时间和地点。

事故发生时间：2022年 4月 29日 17时许。

事故发生地点：勐简乡班望村临清高速 3-2建设标段 35kV勐

简变电站 10kV勐简线 T班望支线 T五连支线 N05杆 T接点负荷

侧#1杆。

（二）事故发生经过。

2021 年 8 月份，因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已完成，云桥公司留

守场地管理人员袁国文，向孟定农场供电所申请报停勐简乡班望

村小军赛所使用的两条临时施工用电线路，同年 9月份，孟定农

场供电所派员将其所申请的两条临时施工用电抄表后，在断路器

将电力线路断开。袁国文在交最后一次电费时向供电所人员核实

过线路是否已断电，供电所人员告知他所申请报停的两条线路已

在断路器位置断电，不会再产生用电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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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结束人员撤离后，现场负责人肖家所安排袁国文处理工

地上的废旧钢材及不再使用的电力线路和变压器等物品，2022年

4月 22左右，袁国文通过陈孟华留给项目部旁小卖铺老板的联系

方式，与收购废旧钢铁的陈孟华联系上，告知其有废旧钢铁等物

品出售，陈孟华接到电话后，与和他一起收废旧钢铁的钟尉从永

德县永康镇赶到袁国文所在的项目部面谈收购废旧钢铁事宜，经

双方商定完成了多单废旧钢铁买卖交易。交易成功后，陈孟华和

钟尉两人用车辆将从袁国文处收到的废旧钢铁分多次运往永德县

永康镇，过程持续了 4天。

2022 年 4 月 26 日，因前期所交易的大部分废旧钢铁即将运

完，袁国文和陈孟华、钟尉又商谈买卖不再使用的临时施工用电

线路及变压器，在交易过程中，袁国文用车带着陈孟华和钟尉去

现场指认了所要交易的线路和变压器，总共看了三条线路和两台

变压器，初步谈成两台变压器价格 18810元，部分电力线路 4000

元。

2022 年 4 月 28 日，在勐简乡的陈孟华和钟尉准备第二天去

拆和袁国文购买的不再使用已报停断电的电力线路，因想尽快完

成拆除作业，陈孟华就电话联系在永德县永康镇收废钢铁的江刚

和田长，叫江刚和田长过来一起完成这次收购生意（江刚于 2022

年 4月 24日联系过陈孟华，告知陈孟华他们在永德没有生意做，

想到勐简和他一起合作收购废品，当时陈孟华没有同意也没有反

对），本金由陈孟华垫付，线路和变压器拆卖后所得利润由 4人

平均分配。4月 28日晚上，江刚和田长驾车从永康到勐简找陈孟

华，因为江刚与田长两人没有出入耿证明，陈孟华电话告知江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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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勐简户等疫情防控卡点等他们，然后陈孟华和钟尉开车去接，

陈孟华和钟尉到达户等疫情防控卡点后，陈孟华谎称其是高速路

拌合站工作人员，要出去接几个人进来，并按卡点值班人员要求

做好登记，接到江刚和田长后，陈孟华驾驶江刚他们的车，江刚

和田长座在后排座位上，钟尉驾驶他们所开的那辆车，用陈孟华

和钟尉的出入耿证明混过卡点，于 2022年 4月 29日凌晨 1点左

右到达勐简，当晚江刚、田长两人就在车里过夜。

2022 年 4 月 29 日早上 8 点左右，陈孟华、钟尉和江刚、田

长碰面后，一起到达现场拆除和袁国文购买的 35kV 勐简变电站

10kV 勐简线 T 班望支线 T 五连支线 N05 杆至 35kV 勐简变电站

10kV勐简线 T 班望支线 T五连支线 T云南公投公司小军赛中桥

支线#1杆A01断路器前端仍带电运行的电力线路。在开展作业前，

陈孟华再次拨打袁国文电话询问线路有没有电，袁国文回答确定

没有电（之前袁国文向供电所负责停断电的工作人员电话核实过，

得到的答复是他们报停的线路确实已在断路器断开停电），在开

展作业前，陈孟华等 4人没有进行过协商，也没有进行过具体分

工，也未对电力线路进行验电，未安排现场监护人，在没有采取

任何安全防护措施就开展电力线路拆除作业。刚开始作业时，江

刚和田长两人尝试爬了一下电杆，但爬不上去，陈孟华就告知他

们，你们不会爬电杆就不要爬了，我爬上去拆，你们在下面收捡

拆下来的线和收捡其他的东西就可以了。当天下午 4点左右，在

拆完两棵杆的线后，4人便去吃饭，在吃饭的期间陈孟华再次对 3

人作了交代，电杆爬不上去就不要爬，在下面收线就行。吃完饭

后 4人又到现场继续开展拆除电线作业，这次去拆除的电线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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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着真空断路器电杆出线端与另外装有计量箱电杆之间的线路，

两棵电杆相距约 90多米，中间是一片高约 2米的玉米地，当时陈

孟华爬在装有计量箱那颗电杆拆线，其余三人在下面收捡拆下来

的电线和其它东西，下午 17时左右，江刚陈述他正在玉米地里收

卷电线时，突然听到啪的一声有物体掉落的声音，他跑过去一看，

就看到田长面部朝下趴在装有断路器那棵电杆旁的地上，江刚就

急忙大声吼叫陈孟华他们说，出事了，赶紧过来帮忙。江刚、陈

孟华、钟尉三人陈述，在田长出事之前，他们都没看到田长是什

么时候过去并爬上电杆的。

（三）事故救援情况。

1.现场处置救援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人员陈孟华、江刚、钟尉 3 人没有拨打

“120”“110”急救报警电话，也没有向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

将伤者田长抱上车，陈孟华安排钟尉继续在现场收捡工具，然后

陈孟华开车，江刚抱着田长（伤者）坐在后排座，并送往永德县

永康医院，行驶约 20分钟后田长逐渐恢复意识，并和江刚进行语

言交流，20 时 33分送抵永德县永康医院，医院立即对田长进行

抢救治疗，21时 13 分田长经抢救治疗无效死亡（经云南省永德

县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1）根据尸体检查发现头左额部至左

颧部处见枕部见广泛性皮下出血并伴有不规则表皮剥脱。左顶枕

部见表皮剥脱。左耳下方见表皮剥脱。尸体解剖后右侧第十肋骨

见骨折线。双侧胸腔见大量积血，把积血清除后，左侧肋骨后壁

见广泛性出血，左侧第三肋骨后壁见骨折。右侧肋骨后壁见广泛

性出血，右侧第二、三、四、五肋骨后壁见骨折，根据以上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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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的形态及特点。推测死者损伤符合坠落损伤特征。（2）根据

尸体检查发现左胸外侧部见多处累圆形皮肤烧灼性损伤，右手前

臂中段内侧见皮肤烧灼性损伤，右手前臂前段内侧至右手掌见皮

肤烧灼性损伤（其中右手前臂前段皮肤皮肤炭化样改变），右手

拇指内侧第一指节皮肤炭化改变，右手食指指内侧第二指节皮肤

炭化样改变，右手中指内侧第一指节度肤灰化样改变，右手环指

内侧第一指节皮肤炭化样改变，右手小指内侧第一指节皮肤炭化

样改变。根据以上死者损伤的形态及特点，推测死者损伤符合电

流灼伤特征。鉴定意见：死者系双肺破（挫）裂致失血性休克死

亡。江刚将情况电话告知了田长的家属。在田长受伤到送往医院

整个过程中，陈孟华和江刚都没有拨打“120”“110”急救报警电话，

也没有向任何相关部门进行报告。一直到将田长送到永德县永康

医院后，医生告知江刚，田长的伤很重，江刚才将情况电话告知

田长家属，田长弟弟田华山于 2022年 4月 30日 21时才电话向永

德县公安局报了警。据陈孟华、江刚、钟尉等人陈述是因为事发

突然，情况紧急没人想到要拨打“120”“110”报警请求急救救援和

向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

2.政府及相关部门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因现场人员没有及时拨打“120”、“110”急救救

援报警电话，也没有向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报告。耿马县公安局

于 2022年 4月 30日晚上才接到永德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的事故情

况电话通报，县公安局接到通报后，立即将情况上报县委、县人

民政府，同时通报政府的其他相关部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

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事故调查组，组织相关部门人员赶赴事故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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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协助事故单位做好死者善后处理及家属安

抚工作，按照职责对事故开展调查。

（四）善后处置情况。

根据耿马自治县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批示“妥处善后、查明

原因”的要求，事故发生后，由勐简乡人民政府牵头，相关部门配

合，组织事故单位与死者家属进行多次调解协商，事故涉及单位

与死者家属于 2022年 5月 16日达成赔偿协议，由临清高速公路

第三施工总承包部赔偿死者家属 78万元（含袁国文垫付 15万元），

目前总承包部 78万元赔偿金已全部赔付完毕。陈孟华、钟尉、江

刚三人已垫付 6.6 万元，剩余应支付给死者家属的补偿金，目前

正在商议中。死者遗体已于 2022年 5月 15日在永德县殡仪馆火

化，骨灰由家属带回安葬。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及经济损失情况

（一）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情况。

死者田长，男，汉族，1985年 11月出生，现年 36岁，户籍

所在地贵州省纳雍县寨乐乡平桥村弯弯组，居民身份证号码

522426********5916，职业务农，事故发生前与江刚在云南省临

沧市永德县收购买卖废旧物品。

（二）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情况。

根据《企业职工伤亡事故经济损失统计标准》（GB6721） 及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中有关问题

规定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3〕115 号）等规定进行测算，

此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 160万元。

（三）事故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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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第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一般事故，是指造成 3人以下死亡，

或者 1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规定，该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 160万元，属一般

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直接原因。

现场作业人员无证上岗，忽视安全违章作业，对作业场所存

在的危险因素该预见而没有预见，在没有对电力线路进行验电确

认是否带电，没有采取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擅自攀爬电

杆拆除电力线路，身体触碰到带电的电力线路，导致触电坠落受

伤，后经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二）事故间接原因。

1.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现场管理缺失，交底不到位，

对长期不再使用的临时施工用电线路，不按规范要求申报从主线

路搭接处拆除，只作了申请报停用电，报停用电后断路器后端已

断电不再产生用电费用，但断路器前断还在带电运行。

2.涉事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袁国文在未核实陈孟华等人是否

具有拆除电力线路的相关资质的情况下，就随意将需要具有专业

资质施工作业的电力线路出售给陈孟华等人，未签订相关书面协

议、合同，仅是达成口头协议，陈孟华、江刚、钟尉、田长 4人

无证上岗、违章作业，私自拆除电力线路，对作业场所存在的危

险因素该预见而未能预见，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

3.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力，安全隐患排查不彻底。未严格落



— 15 —

实电工作业管理制度，未做好验电和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

等安全措施工作。

五、有关责任单位、责任人存在主要问题及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人员。

1.陈孟华，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

得相应资格，从事电力线路拆除作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

安全管理；未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1、第四十三条2、

第四十五条3的规定。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没有拨打“120”“110”电话请求急救救援，

也没有电话报告袁国文，而是与江刚商议决定将田长送往距事发

地较远的永德县永康医院，延误了最佳抢救治疗时间，导致田长

未得到及时救治双肺失血性休克死亡。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4的规定。其行为涉嫌不报、谎报安全

事故罪，建议由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2.江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

相应资格，从事电力线路拆除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报告当地负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

作 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方可上岗作业。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 院

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

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

4.《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条 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

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 1小时内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情况紧急时，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可以直接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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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没有拨打“120”“110”电话请求急

救救援，而是与陈孟华商议决定将田长送往距事发地较远的永德

县永康医院，延误了最佳抢救治疗时间，导致田长未得到及时救

治双肺失血性休克死亡。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

条例》第九条的规定。其行为涉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建议

由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3.钟尉，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

相应资格，从事电力线路拆除作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三十条的规定。事故发生后未按规定报告当地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没有拨打“120”“110”电话请求急

救救援报警，违反了《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九

条的规定，其行为涉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建议由公安机关

立案调查。

4.袁国文，擅自将电力设施设备卖给不具备资质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拆除施工作业，作业前没有带领陈孟华等人到现场指认所

出卖电力线路的确切位置，没有告知带电和不带电线路的分界点，

没有对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没有对作业场所进行有效的

安全监管，导致发生死亡一人的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其行为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由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二）建议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田长，安全意识淡薄，思想麻痹大意，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相应资格，从事电力线路拆除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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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力线路拆除作业所存在的危险因素该预见而未能预见，未采

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在此次事故中负有一定责任。鉴于其已在

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追究其责任。

（三）事故相关单位处理意见。

云南云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规章制度执行不严格，日常监管缺位，对属于自身产权的临时施

工用电力线路未尽到日常管理职责，对施工工地留守人员疏于管

理，致使留守人员将电力设施设备发包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

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拆除施工，导致事故发生。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5的规定，在此次事故负有

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6的规定，

建议由耿马自治县应急管理局对该公司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四）其他建议。

1.耿马自治县交通运输局。没有严格落实“管行业必须管安全、

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规定，对行业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安全检查不深入、不细致，对企

业生产管理混乱监管不到位。建议责成耿马自治县交通运输局向

耿马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 租给

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零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 备

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违

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 或者违法所得不足十万元的，单处或者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对 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导致发生生产安全

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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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耿马自治县勐简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属地监管责任落实

不到位，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排查整治不深、不实，隐患整改

不彻底。建议责成耿马自治县勐简乡党委、乡人民政府向耿马自

治县委、县人民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安全发展理念树立不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命关

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

越的红线。”该起事故再一次验证，没有安全保障作为前提的经济

发展，必然会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必然会阻碍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对企业显而易见的问题，长期视而不见，安全防线层层失

守，其深层次原因就是重发展、轻安全，安全发展理念树立不牢，

红线意识不强。

（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企业安全基础工作不

扎实，安全管理混乱，未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教育

责任不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一线员工生产作业安全

防范意识不强，未层层落实全员安全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不落实，对员工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行为，没有按照规

定进行处理。

（三）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混乱。现场作业安全监督管理混乱，

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企业违规使用无资质人员，高空作业

无证上岗，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作业场所施工未安排监管和监护

人员，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现场作业人员未采取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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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措施上岗作业。

（四）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自我防护意识差。从业人员

安全意识淡薄，思想麻痹大意，对作业场所存在的危险因素该预

见而未能预见，自我防护意识较差，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加以防范

杜绝事故发生。

七、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

大事故，提出以下建议措施。

（一）各乡镇、各部门要深刻反思警醒，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地方

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实施办法》和安全生产“三个必

须”的相关规定，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

步提高安全生产的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督促落实行业监管责任、

企业主体责任，深入实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进一

步加大对辖区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企业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把各类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之中，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再次

发生。

（二）各企业要深刻学习和反思本起事故的深刻教训，严格

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正确处理安全与效益的关系，切实增强安全生产的

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强日常安全生产的管理工作，加大作业现场

安全检查力度，认真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不留死角，对发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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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隐患，认真落实整改措施，及时劝阻和制止违章作业的危险行

为，狠反“三违”，以此事故为镜，举一反三，查找不足，检讨过

失，引以为戒。

（三）各企业应加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扎实提

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强化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和操作技能教育

培训，开展经常性安全教育培训，保证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实效

性、可操作性，切实提高员工的安全生产能力。

（四）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要引以为戒、举

一反三，针对此次事故中所暴露出企业安全管理问题，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大清理活动，加大对在建项目工程安全生产督查

检查力度，督促企业认真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强化问效问责，对整改措施不落实、重大风险隐患拖延不改以及

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对相

关责任人严厉追责问责。


